
苗栗縣確診個案公共場所活動史 
－案 8052，女，82歲，苗栗縣頭份市－ 

 

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址 

5月 24-25日 06：00~16：30 

峨眉茶園 

(搭乘接駁車，全程

戴口罩) 

新竹縣峨眉鄉石井

村 4鄰 

5月 26-27日 06：00~16：30 

龍潭茶園 

(搭乘接駁車，全程

戴口罩) 

1.桃園市龍潭區高楊南路

320 巷 13 弄及高楊南路

520號 

2.桃園市龍潭區高原路

190巷 108弄、佳安西路

212巷及三角林街 347巷 

5月 28日 09：00~10：00 
頭份市中山路傳統

市場(全程戴口罩) 

苗栗縣頭份市中山

路 

5月 29日  
收治本縣醫院專責

病房 
 

－案 8053，女，68歲，苗栗縣頭份市－ 

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址 

5月 24-25日 06：00~16：30 

峨眉茶園 

(搭乘接駁車，全程

戴口罩) 

新竹縣峨眉鄉石井

村 4鄰 

5月 26-28日  在家休息  

5月 29日  收治本縣醫院專責病房  

曾出入相關場所民眾請進行自我健康監測，若於重複足跡日+14 天出現發燒、

上呼吸道、腹瀉、嗅味覺異常等症狀，應配戴醫療用口罩，儘速至就近社區採

檢院所就醫，不得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。  

就醫時請主動告知接觸史、旅遊史、職業暴露、周遭其他人是否有類似症狀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布：05/30/2021 15：00 


